蛟字〔2023〕52号
关于调整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建设活动领导小组的通知
各村（场）、社区、镇属各部门：

为更好地做好我镇“法律明白人”培养工程建设工作，创建平安和谐蛟潭，树立良好政府形象。因乡镇人事调整，经党委研究，决定调整我镇“法律明白人”建设领导小组通知如下：

组  长：张瑶良  党委书记

副组长：徐荣生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、垦殖场场长

刘学军  人大主席

吴俊君  党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

陆朝辉  党委委员、常务副镇长

童中庆  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
刘春芳  党委委员

欧迎春  党委委员、司法所长

方志刚  党委委员、蛟潭派出所所长

陈  磊  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

程耀楠  党委委员、人武部长
刘进寿  人大副主席

彭晓芳  副镇长

黄杰权  副镇长

成  员：鲍根平  财政办主任

黄玉菊  社会事务办主任

        阮龙生  规划建设办主任

        郑新勇  行政执法队队长

        郑荷寒  行政审批办负责人

        刘根寿  农业农村办主任

        汪文道  经济发展办主任

        齐琼珑  党政办负责人
        各村、场、社区书记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欧迎春同志担任，杨星、胡丽霞为办公室成员，具体负责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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